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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 2016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或“保荐

人”）作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公司于

2017 年 2 月更名，更名前名称为“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已期满。但由于供销大集的募集资金尚未使

用完毕，持续督导期满后，瑞银证券继续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持续关注并开

展相关工作，并就募集资金 2016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

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394 号）核准，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

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900 万股，分别由海航商业控股

有限公司、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5.74 元/股认购，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70,06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人民币

23,470,000.00 元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946,590,000.00 元，扣除其他

相关发行费用 4,737,730.82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941,852,269.18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到位，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以

XYZH/2012XAA3011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金额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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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净额 94,185.23 万元，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经公司 2012 年 9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按照上述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投资金额，调减延安东方红世纪广场投资项目、民生百货西安北大街店开

店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不足部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西安雁塔国际文化

广场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不变，宝鸡新世纪购物中心扩建项目通过自

筹资金解决，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调整前募集资

金 拟投入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 拟投入金额  

1  延安东方红世纪广场投资项目  47,243.00  47,243.00  46,632.48  

2  西安雁塔国际文化广场投资项目  42,447.39  42,447.00  42,447.00  

3  民生百货西安北大街店开店项目  10,950.00  10,072.00  5,105.75  

4  宝鸡新世纪购物中心扩建项目  21,994.35  21,994.00  自筹资金  

合计 122,634.74  121,756.00  94,185.23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投资金额，有利于项目的有序开展，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

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的调整。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交易所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同时 2012 年 9 月

20 日，瑞银证券及公司也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土门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北大街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西长安街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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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分别在中信银行西安分行、兴业银行西安西长安街支行、工商银行西

安土门支行、中国银行西安北大街支行开设了四个募集资金专户，且截至 2012

年 9 月 12 日，募集资金已分别汇至四个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募集资金均在专户存储，并结合期初各账户出资金额、募投项目实施

情况及资金需求进行使用及支付。公司在 2013 年度注销了闲置的中信银行西安

分行及中国银行西安北大街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并将账户余款转入其他募集资

金专户，2015 年根据支付项目款项的需要将兴业银行西长安街支行账户中

8,000.00 万转至中国工商银行土门支行用于雁塔项目的投资。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净收入 合计 

兴业银行西安西长安街支行 456960100100021424 126,868,407.84 3,062,061.52 129,930,469.36 

工商银行西安土门支行 3700021829200054853 498,031.03 475,332.92 973,363.95 

合计   127,366,438.87 3,537,394.44 130,903,833.31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出资金额 

中信银行西安分行 7251710182200030471 176,590,000,00 

兴业银行西安西长安街支行 456960100100021424 300,000,000.00 

工商银行西安土门支行 3700021829200054853 300,000,000.00 

中国银行西安北大街支行 103630571524 170,000,000.00 

合    计  946,5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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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本年度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出具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XYZH/2017XAA20165），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

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1 2016 年 1 月 1 日募集资金余额 138,503,828.57 

2 减：募投项目进度款 8,012,070.18 

3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12,074.92 

4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130,903,8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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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94,659.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01.2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1,518.0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延安东方红世纪广场投

资项目 
否 47,243.00 46,632.48 - 38,991.26 83.61 

2011 年 10

月 
-186.14 否 否 

西安雁塔国际文化广场

投资项目 
否 42,447.00 42,447.00 801.21 37,421.00 88.16 

2016 年 1

月 
-1,304.50 否 否 

宝鸡新世纪购物中心扩

建项目 
否 21,994.00 - - -     - — 否 

民生百货西安北大街店

开店项目 
否 10,072.00 5,105.75 - 5,105.75 100.00 

2011 年 5

月 
-655.11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21,756.00 94,185.23 801.21 81,518.01 86.55   -2,145.75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小计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2 年 9 月 12 日止，延安东方红世纪广场投资项目已自筹资金投资人民币 8,618.10 万元，主要用于

商业用房购置及其他与投资项目相关支出；民生百货西安北大街店开店项目已自筹资金投资人民币

5,105.75 万元，主要用于装修工程支出及其他与投资项目相关支出。经公司 2012 年 9 月 25 日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 13,723.85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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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130,903,833.31 元，主要是尚未支付的项目尾款等。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专户活期存款，用于后续项目支出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未按规定使用以及相关信息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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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投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延安东方红世纪广场投资项目及相关诉讼情况 

该项目购买陕西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延安东方红世纪广场部分

房产及对应土地使用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尚余 2,024.12 万元房产款因

房产证尚未办理而未支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双方认为对方存在违约行为

而引起相关纠纷发生诉讼，2017 年 1 月 23 日法院下达终审判决结果，详细情况

见公司 2017-017 号公告，目前双方正在履行执行程序。2016 年电商对传统百货

业冲击进一步加剧，门店经营未达到预期。 

2、西安雁塔国际文化广场投资项目 

该项目通过购买目标资产，即欣源置业持有的西安雁塔国际文化广场部分

房产及对应土地使用权。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42,447.00 万元，房产已于 2015

年末交付并完成产权过户手续。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根据《资产

收购协议》支付房款 35,000 万元，支付契税、装修费等 2,421 万元。2016 年 10

月，本公司与陕西欣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备忘录，因土地证的办理事项，

本公司从目标资产交易尾款中扣除 3,600.00 万元作为赔偿金，后期不再支付。

该项目尚属经营培育期，故全年未达到预计效益。 

3、民生百货西安北大街店开店项目 

2016 年电商对传统百货业冲击进一步加剧，加之项目地处西安传统商圈，

随着商圈竞争逐步激烈，客流进一步分散，租金成本增长，故全年未达到预计

效益。 

四、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

并 出 具 了 《 募 集 资 金 年 度 存 放 与 使 用 情 况 鉴 证 报 告 》

（XYZH/2017XAA20165）。报告认为：供销大集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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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供销大集 2016 年度募

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供销大集募集资金的使用均用于延安东方红世纪广

场投资项目、西安雁塔国际文化广场投资项目、和民生百货西安北大街店开店

项目相关支出，与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差异，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不

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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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 2016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杨继萍 

 

 

刘汗青 

 

 

保荐机构（盖章）：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4 月 27 日 




